
壹、 填表說明： 

一、為使表件及積分審查人員便於核對資料，各欄位請填寫詳細。另為執行 110 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之業務需

求，教師介聘申請表格中填寫個人資料，且同意在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下，於介聘資訊系統處理您的個資，申

請者所填資料，同意承辦單位處理、利用。為了保障您的權益及幫助您瞭解使用以及保護您個人資訊，請務必詳細的

閱讀本文中所列權利與義務等各項內容。 

二、 本作業要點第 3 點規定，當年度介聘提列缺額中有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原住民重點學校，先行辦理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

師單調介聘作業；經達成介聘之教師所遺缺額連帶開缺供教師介聘使用。接著依作業要點第 4 點規定，辦理客家文化

重點發展區鄉(鎮、市、區)或客家人口達二分之一以上之鄉(鎮、市、區)之公立高級中等學校缺額之具有客語中高級以

上能力認證教師單調介聘作業；經達成介聘之教師所遺缺額連帶開缺供教師介聘使用。請具原住民族身分、客語中高

級以上能力認證之教師，需審慎考量是否同意依上開規定，若同意者，請於介聘申請表之特殊資格選填「是」。 

三、 「基本資格」填表說明：以下資格僅能擇一選填。 

     (一)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以上。（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，得採計至多二學期） 

     (二)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，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。(重大傷病之事由須經教評會審查通過) 

     (三)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四學期以上，未滿六學期，因結婚，或生活不便有具體事實。(不採計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

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，具體事實須經教評會審查通過) 

     (四)於離島地區高級中等學校服務六年以上。(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均得採計) 

        <註：離島建設條例第 12-1 條規定，為保障離島地區學生之受教權，離島地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初聘教師應實際 

             服務六年以上，始得提出申請介聘至臺灣本島地區學校。前項所謂實際服務年限，除育嬰或應徵服兵役留 

             職停薪者外，應扣除各項留職停薪年資；以實際服務現職學校年資為限。據上，離島地區高級中等學校教 

             師申請介聘時，應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六年以上，始得提出申請介聘至臺灣本島地區學校。惟如 104 年 6 

             月 12 日前已在職之高級中等學校初聘教師，其申請介聘之服務年限，依本條例 104 年 6 月 10 日修正施行 

             前之規定辦理。> 

     備註：  

 1.經聯合甄選或介聘任職偏遠地區學校[限非離島地區]之教師，不受應實際服務六年之限制;或 104 年 6 月 11 日以前 

       任職離島地區之教師，請依符合資格條件，擇一勾選項次。  

 2.104 年 6 月 12 日以後任職離島地區教師，申請介聘至臺灣本島，符合資格條件者，請選(四)。  

 3.106 年 12 月 8 日以後任職偏遠地區教師(指公費生或專為偏遠地區學校辦理甄選之教師)，除有偏遠地區學校教育 

       發展條例第 5 條第 2 項但書情形者外，因未滿六年不得申請介聘至非偏遠地區學校。 

四、 特殊資格選填： 

    (一)「特殊資格 1」：  

   具原住民族身分並同意依作業要點第 3 點規定，申請辦理具原住民族身分教師之單調介聘作業。 

    (二)「特殊資格 2」：  

   具客語能力認證，中高級以上能力證明教師並同意依作業要點第 4 點規定，申請辦理取得中高級以上客語能力 

   證明教師之單調介聘作業。(註:若當年度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及客家人口達二分之一以上之鄉(鎮、市、 區)之公 

   立高級中等學校有開缺時，具本資格之教師可填此單調缺，並可先行辦理單調介聘作業。) 

五、 依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 5 條第 2 項規定，前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情形(接受公費生分發、專為偏遠地區學校辦理

之甄選)，教師係接受偏遠地區學校聘任者，應實際服務六年以上，始得提出申請介聘至非偏遠地區學校服務。但有下

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 

(一)偏遠地區學校屬離島建設條例第 12 條之 1 第 1 項所定學校，其介聘限制依該條例規定辦理。 

(二)本條例施行前已接受偏遠地區學校聘任。 



(三)本條例施行前已取得公費生身分，其服務年限依公費生行政契約辦理。 

六、 本作業要點第 6 點規定，教師申請介聘應以合格教師證書所列科別為申請介聘科別，同時具有二種以上合格教師證書

者，以現職服務學校任教科別為申請介聘科別。前項所稱任教科別，指經教評會審議通過由校長聘任之科別，同時應

具備該科之合格教師證書。申請介聘教師於調出時，所遺任教科別職缺供其他教師調入。達成介聘之教師，經聘任後，

應配合學校之課程安排（例如：日、夜間排課、國中部授課），不得拒絕。 

七、 積分項目除年資積分採計至 110 年 7 月 31 日外，餘一律採計至 110 年 2 月 9 日，未滿 5 年者以採計現職服務學校之資

積為限。另年資積分包括育嬰或服兵役留職停薪等之採計規定，請參閱上述說明三。 

八、 申請介聘教師應於 110 年 2 月 9 日下午 5 時以前上網填報資料(並於 110 年 2 月 18 日以前列印完成線上申請證明連同

佐證資料繳交至人事室)，學校人事室應於 110 年 2 月 23 日以前完成資料審核及列印教師介聘申請表，並召開教評會

進行審核，並於 110 年 2 月 23 日下午 5 時以前完成網站登錄之申請資料修正，且經學校核章確認。 

九、 110 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報名作業網站：請由溪湖高中首頁點選【教師介聘資訊網】後進入教師介聘資 

    訊網頁後再點選【教師介聘資訊作業系統】或直接點擊下列網址： 

https://gepindata.hhsh.chc.edu.tw/home_SystemAnnounce.aspx  

十、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現職教師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不得申請介聘： 

(一) 有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、第 15 條第 1 項或第 16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，尚在調查、解聘或不續聘處理程序中。 

(二) 有教師法第 18 條第 1 項、第 21 條、第 22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情形，尚在調查、停聘處理程序中或停聘期間。 

(三) 有教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2 款或第 3 款情形，尚在調查、資遣處理程序中。 

(四) 中華民國 92 年 8 月 1 日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修正施行後入學之公費學生，於義務服務期間。 

 

貳、 110 學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申請表(草案) 

現職服務學校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（系統產生） 

【第一部分 個人資料】      ※電腦編號：【    －   】（系統產生）                    檢核碼: （系統產生） 

A.基本資料   ＊重要提醒：介聘申請人應具有申請介聘科別合格教師證書、聘書。       【A.基本資料】編輯/修改 

基本資格 (系統點選) 計有 4 個資格選項，教師由系統點選後將跳出說明內容。 

特殊資格 1 (系統點選) 
★具原住民族身分並同意依作業要點第 3 點規定，申請先行辦理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

單調介聘作業。 

特殊資格 2 (系統點選) 
○具客語能力認證中高級以上證明，並同意依作業要點第 4 點規定，先行辦理客家文化

重點發展區單調介聘作業。 

姓 名       性 別       □男     □女 

身分證統一

編 號 

 
出 生 日 期 

民國(系統點選)年(系統點選)月(系統點

選)日 

現 職 服 務 

學 校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系統點選) 現   任   職  稱  

現 職 學 校 

縣 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系統點選) 電 子 郵 件  

任 教 科 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系統點選) 任 教 類 別          (系統點選) 

                 聘書、教師證書任教科別與申請表任教科別是否相符                   (系統點選) 



現 居 住 地 址 
 

現職學校到職日期 
民國(系統點選)年(系統點選)月(系統點

選)日 

戶 籍 地 址  

連 絡 電 話 

      公: 

      宅: 

行動電話: 

現職服務學校期 

間留職停薪情形 

育嬰 年   月 

兵役 年   月 

其他 年   月 

以教師申請介聘作業要點第 5 點第 1 款第 1 目至第 8 目原因申請介聘，所選定之直轄市、縣(市)：(系統點選) 

B.介聘原因與積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積 分 項 目 積 分 內 容 得分  

申請介聘原

因積分（最高

50 分） 

第 1~8 目 
選定之縣市：(系統點選)  

申請原因：(系統點選) 
系統產生 

積分填寫 

第 9 目 其他原因申請介聘者。 (系統點選) 系統產生 

年資積分（最

高 25 分） 

1 
在現職服務學校服務年資滿     年(x1) (如含育嬰或兵役留職

停薪年資請依本表 A.基本資料之「基本資格」內說明填寫) 
系統產生 

積分填寫 
2 在現職服務學校兼任（代理）秘書      年(x2)。 系統產生 

3 在現職服務學校兼任（代理）處(室)主任      年(x2)。 系統產生 

4 在現職服務學校兼任（代理）科主任     年(x1)。  系統產生 

積分填寫 

5 在現職服務學校兼任（代理）處(室)組長    年(x1)。  系統產生 

6 
在現職服務學校比照科主任減授時數之兼任（代理）職務者（如

學程主任）     年(x1)。  
系統產生 

7 在現職服務學校兼任導師     年(x0.5) 系統產生 

年資積分合計 系統產生 

現職服務學

校最近 5年成

績考核積分

（最高 10分） 

108 學年度 成績考核第 4條第 1項第 1款(2分)   (系統點選) 註:下拉選單。 

積分填寫 

107 學年度 成績考核第 4條第 1項第 1款(2分)   (系統點選) 註:下拉選單。 

106 學年度 成績考核第 4條第 1項第 1款(2分)   (系統點選) 註:下拉選單。 

105 學年度 成績考核第 4條第 1項第 1款(2分)   (系統點選) 註:下拉選單。 

104 學年度 成績考核第 4條第 1項第 1款(2分)   (系統點選) 註:下拉選單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績考核積分合計 系統產生 

現職服務學

校最近 5年獎

懲積分（最高

10 分） 

1 嘉獎：       次(x0.3)。 

積分填寫 

2 記功：       次(x1)。 

3 記一大功：       次(x3)。 

4 主管機關頒發之獎狀，教育部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頒發



者：       張(x0.5)。 

5 主管機關頒發之獎狀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頒發者：       張(x0.2)。 

6 申誡：       次﹝ x -0.3 ﹞。 

7 記過：      次﹝ x -1 ﹞。 

8 記一大過：       次﹝ x -3 ﹞。 

獎懲積分合計 系統產生 

現職服務學

校最近 5年進

修或研習積

分（最高 5分） 

依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規定之進修或研習：     小時(每滿 35 小時

給 0.5 分) 
積分填寫 

偏遠地區（包

括臺灣本島

及離島地區）

學校教師申

請介聘者加

分（最高 30

分） 

在偏遠地區（包括臺灣本島及離島地區）學校教師實際服務滿：     年 (滿

6 年加 4 分，第 7 年起每滿一年加給 2 分) 
積分填寫 

積分總計 

以第 5 點第 1 款第 1 目至第 8 目原因申請介聘，選定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積分

總計 
系統產生 

以第 5 點第 1 款第 9 目原因申請介聘，選定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積分總計 系統產生 

【第二部分 志願學校】 

 (如有「★」註記，表示該校為「原住民重點學校」，如有「○」註記，表示該校為「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學校」) 

(系統點選) (系統點選) (系統點選) (系統點選)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志願總數：(系統產生) 申請人簽名： 

【第三部分  申請人切結及審核】 



本人切結以下事項： 

一、符合「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辦法」第 14 條之條件，教師除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、離島建設條例、原

住民族教育法另有規定外，應在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 6 學期以上，且無下列各款情事，並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

審查通過者，始得申請介聘： 

(一) 教師法第 16 條不續聘之情事。 

(二) 教師法第 30 條各款所定情事之一。 

(三) 中華民國 92 年 8 月 1 日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修正施行後入學之公費學生，於義務服務期間。 

    前項所稱實際服務滿 6 學期以上，指實際服務現職學校期間扣除各項留職停薪期間所計算之實際年資。但育

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，得採計至多 2 學期。 

    教師因非自願超額調校或裁併校之情事，致未能在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 6 學期以上者，其於原任教學校與現

職學校之實際服務年資應予併計。 

    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申請介聘至其他學校，不受第一項實際服務滿 6 學期規定之限制： 

(一)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期間，因重大傷病有醫療需要。 

(二)於現職學校實際服務滿 4 學期以上，因結婚，或生活不便有具體事實。 

二、偏遠地區學校教師申請介聘須符合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第 5 條規定；離島地區學校教師申請介聘須符合離

島建設條例第 12 條之 1 的規範。 

三、經達成介聘，如未至新任教學校報到，同意於十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介聘，並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

考核辦法等相關規定議處。 

四、達成介聘，經聘任後，配合新任教學校之課程安排（例如：日、夜間排課、國中部授課），絕無異議。 

五、教師申請介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予介聘；已介聘者，得撤銷其介聘，涉及刑事責任者，並移送檢察機關依法

辦理： 

   (一) 虛報介聘原因。 

   (二) 所提證明文件虛偽不實。 

 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申請人符合「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辦法」第 14 條及相關規定。 

 人事主任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教務（進修部）主任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 校長核章：                 

主 管 機 關 核 章 

（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國防部

法 務 部 所 屬 學 校 免 填 ） 

承辦人  單位主管  

教 師 介 聘 工 作 小 組 複 核 複核一  複核二  

 

 

  

 


